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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溧水县东屏镇徐溪行政村百里自然村村民张某，

于2003年将祖坟迁至该村北面的坟地，该村村民笪某认为，

张某迁来的祖坟占了他家的坟地，为此两家发生了纠纷。 为

泄私愤，笪某于2005年某日凌晨，携带钉耙等工具将张某迁

移至此的15座祖坟挖平，并将其中5座坟中的水泥骨灰盒挖出

，弃置于坟坑边。第二天，当地村民发现张某家的祖坟被人

挖掘，并很快传至周边村落。案发后，张某向公安机关报案

。在公安机关工作人员的调查询问中，笪某对自己挖掘张某

家祖坟之事据实相告。 2005年8月22日，江苏省溧水县人民检

察院以笪某犯侮辱尸体罪向江苏省溧水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 溧水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笪某以挖掘他人祖坟的

方式公然贬低他人人格，破坏他人声誉，情节严重，其行为

构成侮辱罪。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46条的规定，

于2005年10月14日作出刑事判决，被告人笪某犯侮辱罪，判

处拘役五个月。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笪某不服，提起上诉，

其主要理由是挖掘行为系秘密进行，行为不具有公然性，所

以不能构成侮辱罪。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审理后认为

，上诉人笪某采取挖掘他人祖坟的行为，公然侮辱他人，情

节严重，其行为已经构成侮辱罪，故于2005年12月15日作出

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分析 本案主要涉及到如

何运用刑法解释方法来得出既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又符合刑法

目的的解释结论。 刑法解释需遵循罪刑法定原则 本案的公诉



机关认为被告人笪某私自挖平他人祖坟15座，并将其中5座坟

中的水泥骨灰盒挖出的行为在当地影响很坏，使张某及其家

人受到很大的感情伤害，其行为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具有可

罚性，因此通过将“骨灰”扩张解释为“尸体”，使其能以

侮辱尸体罪被追究刑事责任。 法院虽然也认为被告人的行为

具有可罚性，但并不接受这种解释方法和解释结论，缘由在

于，刑法具有较其他法律更为严厉的法律后果，应受到罪刑

法定原则的限制。法官不能通过解释的方法而创造一个新的

罪名，或者将刑法条文并不包含的内容硬性地解释进来，从

而处罚刑法所未规定为犯罪的行为。 但是，罪刑法定原则并

不排斥对刑法的合理解释，如果只是将刑法条文本身已经包

括的内容阐释得更为明确而并不增加新的内容，这就并不违

反罪刑法定原则。质言之，就刑法解释而言，是否违背罪刑

法定原则，关键要考量该解释是否超越了刑法条文的应有之

义。而法院认为，将“骨灰”解释为“尸体”恰恰超出了“

尸体”这一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从而超越了刑法条文

应有之义。 那么裁判者是如何判定将“骨灰”解释为“尸体

”超出了“尸体”这一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呢？ 如何判

定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 我们知道，“尸体”一词一般人

都预想到的含义是指“人死后的躯体”，这也是该词的核心

部分。此外，无生命的尸体，如已蜕化分离的，则为尸骨或

遗骨。尸骨或遗骨不等于尸体，但从实质上看，盗窃尸骨的

行为也可能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从法律解释上讲，将尸

骨解释为尸体，属于扩张解释，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 但是

，认为“骨灰”系“尸体”，则显然属于一般人都难以想到

的边缘部分。据此，可以这样认为，将“骨灰”解释为“尸



体”超出该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超出国民的预测可能

性，因此并非扩张解释，而属类推解释，为罪刑法定原则所

禁止。 事实上，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2年9月18日在《关于盗

窃骨灰行为如何处理问题的答复》中所作的“‘骨灰’不属

于刑法第302条规定的‘尸体’”的解释也能加以印证。所以

，虽然骨灰和遗骨一样，都是从遗体演变而来，对遗骨进行

贬损的行为会被以侮辱尸体罪定罪处罚，对骨灰进行贬损的

行为也具有相当的社会危害性，但因为罪刑法定原则的限制

，所以不能以相同罪名定罪处罚。 既然本案中被告人笪某的

行为不构成侮辱尸体罪，是否就应该作出其无罪的结论呢？ 

解释结论应当符合正义理念 我们知道，按照我国传统风俗习

惯，后代对其祖先均极具孝思，对于祖先之怀念，不但有特

殊的情感，在某些地方尤其是农村甚至以宗教方式加以祭拜

，如其祖先名誉与尊严受损，则视同已身受辱，因此被告人

笪某挖掘张某家祖坟的行为使张某直接受辱，无疑是一种侮

辱行为。 但问题是，刑法第246条明文规定侮辱罪成立的要件

之一是“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而被告人笪

某也认为其行为系夜间秘密为之，不具有公然性，依法不构

成侮辱罪。 仔细审视第246条的字面含义，“公然”是“秘密

”之相反词，是指不特定人或多数人直接得以共见共闻的一

种状态。但是，侮辱罪中的“公然侮辱”是仅指侮辱行为实

施的公然性，还是包括侮辱行为必然导致他人受辱状态之公

然性？ 从条文表述来看，“公然”主要是修饰行为方式，因

此似乎前者才符合“公然侮辱他人”之要件，但是后者的社

会危害性与前者相比并没有差别，所以不能认为这种解释结

论符合正义理念，因此也是难言妥当的。 在这种情形之下，



法院又是通过什么方法得出它的判决结果呢？ 目的解释方法

的运用 显然，法院认为，当不同的解释方法得出多种结论或

者不能得出妥当结论时，就必须在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的基础

上以目的解释为最高准则。 目的解释，是指根据刑法规范的

目的，阐明刑法条文真实含义的解释方法。勿庸置疑，任何

法律均有其立法目的，解释法律应以贯彻、实践立法趣旨为

其基本任务。 从侮辱罪的规范目的来看，其所要保护的法益

是他人的人格尊严和名誉权。考虑到刑法的谦抑性，为防止

刑罚处罚范围不当扩张，只有那些严重侵害他人人格尊严和

名誉权的侮辱行为才能纳入刑罚处罚的范围。 所以，刑法规

定公然侮辱他人者，才构成侮辱罪，体现了“公然侮辱”这

类行为对他人的人格尊严和名誉权的侵害程度达到了应当追

究刑事责任的程度。对于那些以秘密的方式进行但却使他人

公然受辱的行为与以公开方式进行的侮辱行为相比，他们都

是使被害人人格尊严和名誉权受损为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知悉

，两者在对行为人人格尊严和名誉权的侵害程度上不存在差

别，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是相同的。如果对于前者姑息，而对

后者处罚，显然不利于保护他人的人格尊严和名誉权，也不

符合该罪的立法规范目的。 据此，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

以公开方式进行的侮辱行为使他人的人格尊严和名誉权属于

“公然侮辱他人”，而以秘密的方式进行但却使他人公然受

辱的行为也属于“公然侮辱他人”，；“公然侮辱他人”并

不仅指侮辱行为实施的公然性，同时也包含侮辱行为造成他

人受辱状态之公然性。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